验资业务银行询证函

编号：      

                            （银行）：

本公司聘请的辽宁明亦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正在对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审验。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出资者(股东)向贵行缴存的出资额。下列数据及事项[出自本公司账薄记录，]如与贵行记录相符，请在本函“结论”部分签字、签章；如有不符，请在本函“结论”部分列明不符项目及具体内容，并签字、签章。回函请直接寄至辽宁明亦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回函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火炬路7号21层03室                                      
联系人：叶建军      电话：0411-62187076         手机：13889633650   
邮编：116023                            电子邮箱：dlmyk@dlmyk.com
截至        年    月    日止，本公司 [出资者(股东)]缴入的出资额列示如下：
	缴款人
	缴入
日期
	银行
账号
	币种
	金额
	款项
用途
	备注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被询证银行填列                                                                                                              
结论：

	   经本行核对，所函证项目与本行记载信息相符。特此函复。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职务：      电话：    
                                  复核人：      职务：      电话：
    （银行盖章）


	经本行核对，存在以下不符之处。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职务：      电话：    
                                  复核人：      职务：      电话：
    （银行盖章）



说明：
1.本询证函（包括回函）中所列信息应严格保密，仅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验资业务。
2.本函应由被验资企业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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